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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部署开展环保专项行动

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

为进一步解决当前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市环保局于近日部署开展2012年度全市环保专项行动，重点加强重金属污染、危险废物管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沿江沿河化工企业污染隐患等领域的环境问题整治。
一是整治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深入开展以重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为重点的重金属排放企业的排查整治。严格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1年本）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加强重金属排放企业的生产全过程监管，督促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督促企业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防止发生次生环境污染事件。在媒体上公布全市所有重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以及皮革鞣制、电镀企业名单、详细地址、污染物排放情况，清洁生产审核情况，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继续巩固铅蓄电池行业整治成果，进一步落实整治措施，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加速淘汰铅酸蓄电池落后产能，防止铅蓄电池企业污染反弹。

二是全面排查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置企业。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进行全面排查。督促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申报登记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相关信息，采取有效措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建立管理台账，制定危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对危险废转移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严肃查处不按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严禁委托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危险废物，严肃查处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单位的环境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在危险废物转移过程中丢弃、遗撒的环境违法行为；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企业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查处无证经营危险废物或不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的环境违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三是继续加大污染减排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各类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日常监督检查。督促地方加强配套管网的规划和建设，推进雨污分流系统的改造和完善，提高城市污水管网覆盖率和污水收集率；加快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脱氮的升级改造；加强排入污水处理厂的工业企业废水排放监管，防止超标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严厉打击擅自停运、在线监控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超标排放、污泥违法处置和非法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加强电力企业（包括企业自备电厂）燃煤机组脱硫、脱硝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

四是全面排查影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的排污企业。     加强全市湖库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管，保障饮用水安全。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湖库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影响我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的排污企业。

    五是加大对沿江沿河化工企业环境隐患排查监管。健全和落实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相关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措施，逐步建立环境污染隐患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和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机制。充分发挥环保专项行动平台作用，继续加强与发展改革、监察、安全监管、工商等部门的联动，加大检查、巡查、督查频次，及时移送相关违法案件。对跨区域的企业和饮用水水源地，采取联合执法或交叉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偷排、漏排和超标排放等各类违法行为，确保监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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